附件3
怀来县信访局

2022年度维稳经费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严格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做到来访必登，及时转交办相关责任部门调查处理信访事项；及时转送、交办上级转交信访事项，按期上报交办信访事项，及时协调处理信访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合理诉求，减少重复信访和越级走访，将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控制在规定指标范围内；另外按照安排，认真做好全国两会、省市各类会议等重大活动期间信访维稳工作，确保了重大活动的安全顺利开展。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充分发挥资金正向引导和激励作用，推动标本兼治、防止反弹，确保疑难信访问题化解的质量和效果；化解大量社会矛盾，有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和全县社会大局稳定。

二、 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本单位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对项目的年度总体目标的履行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内容有项目资金的执行情况、项目各项产出指标的完成情况、项目效益指标的实现情况及对本项目的满意度等。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综合指数评价法。是指把各项绩效指标的实际水平，对照评价标准值，分别计算各项指标评价得分，再按照设定的各项指标权数计算出综合评价得分，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价方法。 

5.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本次绩效评价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及综合指数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绩效指标权重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其中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预算执行 10 分。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投入

2022 年度县财政预算安排信访局维稳经费收支共计 100万元，县财政实际拨付所需资金100万元，实际拨付所需资金及时到位，信访局维稳经费支出 1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自评得分10 分。
(二)项目实施过程

1.业务管理情况分析。项目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办法、做到专款专用，统一管理，分类使用，无挪用、截留专项资金的情况。审批手续齐全、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准确。

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资金使用合规，资金收支审批手续齐全、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准确，财务监控有效。

(三)项目产出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完成率 95%及以上，对重点领域可能发生信访问题的排查次数达到规定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00%、自评得分为 12.5 分；质量指标对来访、来信、网上投诉按时办理率达到预期指标值95%及以上，自评得分为 12.5 分；时效指标信访事项按期办结率达到预期指标值90%及以上，自评得分 12.5 分；成本资金成本率预期指标值为小于 90%、实际资金成本率小于 90%，自评得分 12.5 分。以上产出指标自评得分共计 50 分

(四)项目效果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认真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解决群众矛盾达到预期指标值 85%及以上，实际完成指标 85%，自评得分 14 分；可持续影响指标认真做好群众上访工作，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达到指标值 85%及以上，实际完成指标85%，自评得分 15 分。

以上效益指标自评得分共计 29 分。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预期指标 90%及以上，实际完成 90%，自评得分 9 分。

四、 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指标体系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优秀，总得分 98 分。

五、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有待提升。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在工作中进一步提升工作质量，创新工作思路，着力发挥群众工作中心作用。不断优化升级网上信访微信客户端等信访服务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反映诉求，并采取网上网下“齐步走”的方式，推动信访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回复，使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6、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 

信访局局长： 颜骅 

信访局副局长： 刘刚 

信访局财务室工作人员： 成正良、师新月

                                 怀来县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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